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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澳门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申办个体工商户登记指南 

2008-12-28 10:51:35 

敬告：为维护个体工商户的合法权益，申请人应正确履行法定义务，故在申办个
体工商户登记注册、申报个体工商户年度检验之前，敬请详细阅读本《指南》。 

 

本《指南》中所列提交文件未注明为复印件的，应当提交原件，确有特殊情况不
能提交原件的，应提交由申请人注明内容“与原件一致”，并加盖公章或本人签字的复
印件，同时提供原件供登记机关核对；申请人在填写表格和准备文件时应详细阅读申
请人须知。 

 

登记依据 

《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 

《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个体工商户登记程序规定》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及补充协议 

《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及补充协议 

《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 

《企业名称登记管理实施办法》 
 

登记条件 

（一）香港或者澳门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 

（二）组成形式为个人经营； 

（三）从业人员不超过 8 人； 

（四）营业面积不超过 300 平方米； 

（五）营业范围为：零售业，餐饮业，理发及美容保健服务，洗浴服务，家用电
器修理及其他日用品修理，货物、技术进出口，摄影及扩印服务，洗染服务，
汽车、摩托车维修与保养，种植业，饲养业，养殖业，计算机服务业、软件
业，科技交流和推广业，与道路运输有关的装卸搬运、其他运输服务业，仓
储业，笔译和口译服务，建筑物清洁服务，广告制作，贸易经纪与代理业（不
含拍卖），租赁服务业（不含房屋租赁服务），不包括特许经营。 

  

登记事项 

字号名称、经营者姓名和住所、从业人数、资金数额、组成形式、经营范围、经营
方式、经营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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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方式 

申请人或者其委托的代理人可以采取以下方式提交申请：  

（一）到经营场所所在地的工商所； 

（二）直接到登记机关的登记场所；  

（三）信函、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等。 
 

办理时限 

申请人直接到登记场所提交行政许可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登记机
关当场作出登记决定，并在 10 个工作日内核发营业执照或其他登记证明；不能当场
作出决定的，5 日内作出审查决定。 

 

有关说明 

1.“申请人身份证件”，指以下两类情形： 

⑴香港居民：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者港澳同胞回
乡证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 

⑵澳门居民：澳门永久性居民身份证或者澳门居民身份证。 

2.“申请人身份核证文件”，包括以下两类情形： 

⑴香港居民：由香港律师（中国委托公证人）出具的，并由国家司法部派驻的“中
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加盖专用章确认的身份证明书。 

⑵澳门居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护照或者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身份
证明局出具的身份证明书。 

 

 

设立登记 
 

申请人可以自主决定是否为所设立的个体工商户起字号名称。如果申请人拟为所
设立的个体工商户起字号名称或者申请人拟申请的经营范围中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
务院决定规定必须在登记前报经批准的项目的，申请人可以在设立登记前向登记机关
预先单独申请，为个体工商户办理名称预先核准。有关名称预先核准登记的程序及提
交文件，请参见《名称预先核准登记指南》。 

港澳居民在内地申请设立个体工商户，由经营所在地的县（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以及大中城市的工商行政管理分局依照内地有关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予以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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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程序 
 

领取《个体工商户设
立登记申请表》 

→ 
提交文件，申
请设立登记 

→
缴纳登记费，
领取营业执照

 

设立登记应提交的文件 

（1）申请人签署的《个体工商户（港澳居民）设立登记申请书》； 

（2）申请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 

（3）申请人的身份核证文件； 

（4）经营场所证明； 

自有房产提交产权证复印件；租赁房屋提交租赁协议复印件以及出租方的房
产证复印件；未取得房产证的，提交房地产管理部门的证明或者购房合同及
房屋销售许可证复印件；出租方为宾馆、饭店的，提交宾馆、饭店的营业执
照复印件；使用自有房屋作为经营场地开办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但因历
史原因无法提供合法房地产证明的，提交村（居）民委员会等机构出具的能
够证明申请人拥有该房屋使用权的证明文件。 

（5）《字号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已预先核准了字号名称的应提交。 

（6）申请登记的经营范围中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必须在登记前报
经批准的项目，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书复印件或许可证明。 

（7）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提交的其他文件。 
 

委托代理人申请设立登记的，提交申请人签署的《委托书》及代理人的身份证复
印件（本人签字）或者资格证明复印件（本人签字）。 
 
 

变更登记 
 

  个体工商户改变字号名称、经营者住所、经营范围、经营方式、经营场所等项内
容，应当向原登记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未经批准，不得擅自改变。 

 

办理程序 

 

领取《个体工商户
变更登记申请书》 

→ 
提交文件，申
请变更登记 

→
缴纳登记费，
领取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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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登记应提交的文件 

（1）申请人签署的《个体工商户变更登记申请书》； 

（2）申请变更经营场所的，提交新经营场所证明（具体要求参见设立登记提交文
件第 4 项）；变更经营范围的，申请变更的经营范围中有法律、行政法规和
国务院决定规定必须在登记前报经批准的项目，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
可证书复印件或许可证明。 

（3）《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或副本复印件； 

（4）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提交的其他文件。 
 

委托代理人申请变更登记的，提交申请人签署的《委托书》及代理人的身份证复
印件（本人签字）或者资格证明复印件（本人签字）。 
 

注：变更登记核准后，持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换领新的营业执照（正、
副本）。 

 

 

注销登记 

 

  个体工商户歇业时，应当办理歇业手续，缴销营业执照。 

 

办理程序 
 

领取《个体工商户
歇业登记申请表》 

→ 
提交文件，申
请歇业登记 

→
领取《核准个体工商

户歇业通知书》 

 

法定办结时限 

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在 3 日内作出核准登记或不予登记的决定。 
 

注销登记应提交的文件 

（1）申请人签署的《个体工商户注销登记申请书》； 

（2）《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本； 

（3）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提交的其他文件。 
 

委托代理人申请注销登记的，提交申请人签署的《委托书》及代理人的身份证复
印件（本人签字）或者资格证明复印件（本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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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照遗失补领 

  个体工商户遗失营业执照及其副本或临时营业执照，应向原登记或经营地的工商
行政管理机关报告并登报挂失。挂失后，可以向原发照机关申请补发。 
 

办理程序 
 

经营者报告挂失，登报声明
作废，领取申请表格。 

→
提交文件，申
请遗失补发 

→
缴纳费用，领
取营业执照 

 

遗失补照应提交文件 

（1）《个体工商户补发营业执照申请表》； 

（2）未遗失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或副本； 

（3）刊登遗失声明的报纸报样。 
 
 

验 照 

个体工商户应当每年在规定时间内，向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验照手续。
 

办理程序 

 

领取《个体工商户
验照登记表》 

→ 
提交文件，
申请验照 

→
领取加盖验照戳记
的营业执照副本 

 

验照时间 

按成立月份滚动年检。  

 

验照应提交文件 

（1）《个体工商户验照登记表》； 

（2）《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 

（3）经营范围中有属于登记前置行政许可经营项目的，提交加盖印章的相关许可
证件、批准文件的复印件。 

 
 

登记费收费标准 
 

开业登记费为每户 20 元；重新登记换发营业执照，一次收费 2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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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登记费每次 10 元； 

遗失、损坏补(换)发营业执照，每次 10 元； 

自愿领取营业执照副本的，缴纳工本费每份 3 元。 
 

 

个体工商户管理费收费标准 
 

从事购销活动的，按营业额的 0.4－1.2%缴纳； 

从事劳务活动的，按收入总额的 0.8－1.6%缴纳。 
 

 

咨询方式 

 

     广东红盾信息网：http://www.gdgs.gov.cn 
 

各种登记申请表格可以通过广东红盾信息网下载或者到各工商登记注册大厅领
取。 

  

   

注：本指南按现行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编制，如有变化，由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
局统一调整。 

 

 

(广东省工商行政管理局企登处)  

 

 


